
此外， 关于家暴， 网络上也存在一种

说法， 即当事人未在遭遇家暴的第一时间

报案， 往往无法立案。

安翔表示， 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于一部

分取证困难的家暴情况。 “如果身体上的

伤在一段时间后自愈了， 当事人报警又比

较晚就没有办法去做相应的鉴定； 或者看

不出相应的伤痕存在， 医学检查无法确定

伤情存在， 取证就存在困难。”

具体到此事， 安翔认为， 从监控录像

视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男子在对女孩施

暴。 如果受害者的伤情也发生在当天， 就

可以与监控录像视频相互印证， 可认定这

样的基本事实。

安翔说， 首先要做的是从人身安全上

保全自己。 “可能很多人说要反抗或者报

警、 事后怎么维权。 我觉得在受到伤害时

第一要务是不要让伤害扩大、 保全自己，

包括不去激怒施暴者等等。”

“第二才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尽快报

警、 就医。” 安翔建议， 当事人应积极保

存相应证据， 包括在就医诊断时， 一定要

如实陈述。

他说： “这样的陈述也会成为日后的

证据。 有的受害者会因为恐惧说是自己摔

的等等， 这样就会造成取证困难的情况。”

“我被家暴了， 过去的半年我仿佛活在

噩梦里， 关于家暴的这一切， 我必须说出

来！”

11 月 25 日， 在第 20 个 “国际消除家

庭暴力日” 这天， 知名仿妆博主宇芽公开了
自己遭遇家暴的经历， 并附上相关证据和视

频。 视频中， 宇芽躺在电梯间的地上， 拼命

挣扎， 大声喊叫， 但仍被一名男子强行拉住
双脚， 拖出了电梯间， 据宇芽称， 这已是

“第四次家暴”。 宇芽同时也在微博中晒出第
五次家暴的急诊病历。 该病历称， 患者 “被

他人打伤跌地疼痛， 瘀紫”， 诊断为 “全身

多处软组织损伤”。 随即， “宇芽被家暴”

成为微博热搜榜首位话题。

经调查， 男方自 4 月初至 8 月底多次
对女方实施故意伤害违法行为， 对此， 当地

公安机关给予男方 20 日行政拘留处罚。 为

防止男方再次对其实施故意伤害行为， 11

月 27 日 ， 宇芽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经审查，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目前已依
法通过。

家暴， 只有 0 次和 N 次的区

别。

据宇芽称， 施暴男子此前曾有

过多次婚姻， 每一次都是因为家暴

而分手。 几名女性， 因为同一个施

暴者走到一起， 鼓足勇气， 讲述了

自己被其家暴的惨痛经历。

目前，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对

家暴受害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权利保

障。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 家暴受害

人隐私受到保护， 真实意愿应当得

到尊重。 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

人、 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 重病患

者， 还应当得到有关部门的特殊保

护。

反家庭暴力法还规定了强制报

告制度， 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

信息予以保密。 如果就医， 医疗机

构应当做好诊疗记录。 受害人应当

及时保留好自己的就医诊断证明，

连同伤情照片、 伤情鉴定意见、 施

暴人自承材料等， 以作为证明施暴

人家暴行为成立的重要证据。 同

时， 还要求有关组织对加害人进行

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

法律还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

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 制止

家庭暴力， 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

证， 协助受害人就医、 鉴定伤情。

值得一提的是， 反家庭暴力法

首次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根据法律，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应当

在 72 小时内作出裁定， 情况紧急

的应当在 24 小时内作出。 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可以包括申请

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尽管法律层面为家暴受害人提

供了诸多保护举措， 但目前， 反家

庭暴力情况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

反家暴工作具有系统性、 综合性特

点， 多机构合作是被实践所证明的

反家暴非常有效的干预模式。 然而

从目前实践反馈看， 很多机构在不

同层面都还面临诸多工作挑战。

北京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

展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是一名律

师。 17 年前， 她刚入行时， 办理

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家暴案。 时至今

日， 她都记得当时受害人被打断胳

膊的惨状。

在李莹看来， 当前反家暴工作

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法律不足。 比

如， 性暴力、 经济控制等在法律中

没有明确规定。 又如， 政府对专业

服务机构的培育和支持还有待加

强。 再如， 法律责任比较弱， 相关

机制非常简略， 急需在地方性立法

以及司法解释当中解决。 此外， 从

执行层面看， 最大的挑战还是反家

暴的责任部门和一线人员对反家庭

暴力法的学习理解运用不够。 “以

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 有大数据表

明， 法院对反家暴的认定率不足

20%。” 李莹说。

2015 年毕业后， 学社工专业

的周瑶成为湖南长沙市开福区鑫晨

婚姻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

人员。 她所在的服务中心是一家社

工机构， 主要做家暴的直接干预服

务， 周瑶主要负责联合多部门为受

害人提供支持服务。

从直接服务角度来说， 周瑶面

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服务对象和受

害人， “很多受害人在遭遇家暴

后， 会选择求助、 报警， 但可能随

着时间或受身边人的影响， 过后就

不再想追究施暴者， 担心这样会对

施暴者或者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目前所处的

状况是很危险的， 如果目前暴力不

制止， 则会发生不可预料的情况”。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的丁娟从事了 36 年的妇女心理

咨询工作。 在她看来， 现在反家暴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资源投入不

足， 分配到社会组织的政府资源更

加不足。

“家庭暴力肢体上可以治愈，

但是心理的创伤是长期的。 我们有

800 个志愿者， 其中 200 个都有心

理咨询师资格， 但因为受资源的限

制， 机构开通的反家庭暴力专线，

只能周一和周四全天开通。” 丁娟

说。

“目前多部门联动并不理想，

个别地方在面对暴力案件时呈现九

龙治水， 各自为政， 最后就成了无

人问津互相推诿的局面。” 南京红

叶社会工作中心社工督导何春兰结

合自己的社工经历认为， 目前反家

暴实践中还面临多重挑战， 如传统

文化中子不教父之过对于“教” 的

理解过于粗暴和简单； 公众缺乏儿

童保护和强制报告的意识； 受自诉

限制， 相关案件较难进入司法程

序， 行政司法无法及时干预和介

入； 过于强调心理咨询或者社工等

个别专业而忽视多部门的联动等。

“在我国， 防治家庭暴力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不可能毕其

功于一役。”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研

究专家张荣丽建议， 应尽快制定国

家层面的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

则》， 以立法或者联合发文形式使

反家暴各种保护机制落实。

张荣丽提出了多个建议， 包括

加大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力度， 提

升反家暴的社会知晓度； 进一步加

强对行政司法机关人员的培训； 以

部门联合发文形式从国家层面倡导

建立多机构合作机制， 提升家庭暴

力的处置效率； 以被害人保护为中

心， 建立功能齐全的“一站式” 服

务救助中心； 建立家庭暴力的全国

性统计数据库等。

“保护家庭中的弱者不受侮辱

和侵犯， 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

介入，制裁不法行为，也需要社会各

界携起手来，瓦解父权文化的根基，

让平等和反歧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不可损害的组成部分，成

为共同捍卫的基本价值准则， 让家

庭成为一个不再让人感到恐惧的地

方。 ”张荣丽说。

(综合自 《法制日报》、 中新网等)

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

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

行为。 但在此事中， 宇芽和施暴男子并不

存在婚姻关系。 这是否也算是家暴？

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翔认为，

从广义的角度看， 此事可以算作家暴。

“他们毕竟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我觉

得此事构成广义上的家暴是没有问题的。”

安翔表示， 这个时候主要考虑的应该

是这是不是一种暴力， 过多纠结是不是

“家” 其实意义不大。

在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三十七条明

确，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

的暴力行为， 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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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暴，我必须说出来！ ”
以法治之力消解家暴之痛

呼吁落实各种保护机制

反家暴现状不容乐观

遭遇家暴及时报警

没有结婚

是否构成家暴？

遭遇家暴第一时间

未报案就无法立案？

遭遇家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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